
注：《司法部关于印发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司发通〔2019〕54 号）“三、试点任务”中规定：

1.所谓证明，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依法向行政机关或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申请办理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等事

项时，提供的需要由行政机关或其他机构出具的、用以描述客观事实或表明符合特定条件的有关材料。

2.所谓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是指行政机关在办理有关事项时，以书面（含电子文本）形式将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证明义务和证明内容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

告知的条件、标准、要求，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含电子文本）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证明事项清单备案表

序号 证明事项 证明用途 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依据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实现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制的时间

1
林地权属证

明

证明林地权

属关系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第七条 占用林地和临时占用林地的用地
单位或者个人提出使用林地申请，应当填写《使用林地申请表》，同时提供下列材
料：

（一）用地单位的资质证明或者个人的身份证明。
（二）建设项目有关批准文件。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核准批复、备案

确认文件、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项目初步设计等批准文件；属于批次用地项
目，提供经有关人民政府同意的批次用地说明书并附规划图。

（三）拟使用林地的有关材料。包括：林地权属证书、林地权属证书明细表或
者林地证明；属于临时占用林地的，提供用地单位与被使用林地的单位、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或者个人签订的使用林地补偿协议或者其他补偿证明材料；涉及使用国有
林场等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经营的国有林地，提供其所属主管部门的意见材料及用
地单位与其签订的使用林地补偿协议；属于符合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
风景名胜区等规划的建设项目，提供相关规划或者相关管理部门出具的符合规划的
证明材料，其中，涉及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的林地，提供其主管部门或者机构的
意见材料。

（四）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或者林地现状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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